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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女高定期評量及補考說明 

 

10/11(二)、12(三)為第一次期中考，若同學因故無法參加期中考，

則於 10/18(二)、10/19(三)進行段考實體補考。請務必依照假別請

假，並提供相關證明： 

 

1. 確診/快篩陽性或同住家人確診者須居隔，學生以公假辦理，同

學若尚未收到居隔通知書，可檢附家長證明及醫療證明三者擇一

(請注意，無論選擇哪一種醫療證明，皆須附家長證明)： 

(1) PCR 簡訊證明 

(2) 健保快易通 

(3) 快篩證明(請以照片呈現，須包含有書寫姓名及時間之檢體、健

保卡，上述內容缺一不可) 

未附上述證明或證明不全者，將無法准假。 

2. 病假(含生理假)：須檢附前一日或當天醫療院所診斷證明及家長

證明。 

3. 喪假：須檢附訃聞，對象限為三親等內之親屬。 

4. 事假：事由限因三親等以內之親人病危通知，須隨侍左右時；或

家中發生重大事故，方得申請；並須檢附家長證明或其他具公文

書效力之證明。 

 

 

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補充規定 

 

依據本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補充規定第十三條、十四條，定期評量

及補考說明如下，詳細規定請參閱家長—學生手冊第 22-23頁。 

 

十三、學生於定期學業評量時，因故不能參加全部科目或部分科目

之評量，依本校學生請假規定，報經學校核准給假者，准予補行考

試或採其他方式評量，其成績依不同假別登錄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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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請公假、病假、喪假、產前假、娩假、育嬰假及流產假，經學

校准假者，按實得分數登錄。 

(二) 請事假、婚假，經學校准假者，成績超過及格基準，以及格成

績登錄，若該項考試成績滿分非百分者，依及格比例計算；未

超過及格基準者，按實得分數登錄。 

(三) 無故不參加各項考試者，其各缺考科目成績均以零分登錄。 

 

十四、定期學業評量之補行考試辦理方式如下： 

(一) 定期學業評量之補行考試日定為該日考程結束後第五個上班

日。確定之補行考試日以教學組公告為主。 

(二) 學生因故未能參加全部或部分科目之定期學業評量者，除依

學生請假規定辦理相關銷假手續外，應於公告之補行考試日至

公告地點參加補行考試。無故不參加補行考試者，缺考科目以

零分計算，且不得要求再次補行考試或以其他方式評量。 

(三) 學生因故未能於規定之補行考試日到校完成補行考試者，依

本校學生請假規定辦理相關銷假手續，且經學校准假，其缺考

科目該次定期學業評量予以免試。其學期成績依據臺北市高中

校務行政系統預設之計算方式處理。惟期中、期末均缺考致無

成績者，由相關處室與任課教師召開會議決定之。 


